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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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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天津磁卡 公告编号：

2020-036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L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多功能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4,955,9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35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投票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忾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张尧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0,724,502 99.2887 3,278,776 0.5510 952,700 0.1603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0,102,602 99.1842 3,212,976 0.5400 1,640,400 0.2758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0,102,602 99.1842 3,212,976 0.5400 1,640,400 0.2758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9,856,002 99.1427 3,212,976 0.5400 1,887,000 0.3173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9,669,502 99.1114 3,443,176 0.5787 1,843,300 0.3099

6、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0,078,702 99.1802 3,236,876 0.5440 1,640,400 0.2758

7、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0,093,102 99.1826 3,219,976 0.5412 1,642,900 0.2762

8、议案名称：审计委员会2019年度履职情况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9,986,702 99.1647 3,326,376 0.5590 1,642,900 0.2763

9、议案名称：听取公司2019年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0,093,102 99.1826 3,242,676 0.5450 1,620,200 0.2724

10、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新增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0,710,002 99.2863 3,574,976 0.6008 671,000 0.1129

11、 议案名称：关于根据中国证监会再融资新规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11.01议案名称：调整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70,372 83.1126 5,329,540 16.6084 89,500 0.2790

11.02议案名称：调整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437,672 79.2712 6,601,840 20.5732 49,900 0.1556

11.03议案名称：调整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76,372 79.7034 6,432,040 20.0441 81,000 0.2525

11.04议案名称：调整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锁定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17,472 82.6362 5,450,040 16.9839 121,900 0.379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19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26,802,936 83.5257 3,443,176 10.7299 1,843,300 5.7444

11.01

调整募集配套资

金的发行对象

26,670,372 83.1126 5,329,540 16.6084 89,500 0.2790

11.02

调整募集配套资

金的定价原则及

发行价格

25,437,672 79.2712 6,601,840 20.5732 49,900 0.1556

11.03

调整募集配套资

金的发行数量

25,576,372 79.7034 6,432,040 20.0441 81,000 0.2525

11.04

调整募集配套资

金的股份锁定期

26,517,472 82.6362 5,450,040 16.9839 121,900 0.37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本次会议议案一至十审议通过；议案十

一为特别决议议案，关联股东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天津环球磁卡集团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

上同意，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剑峰 袁亚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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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胜浦镇佳胜路16号苏州瀚川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

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6,322,8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322,8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8.381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8.38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方式投票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及主持情况：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昌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唐高哲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何忠道、副总经理郭诗斌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318,046 99.9705 4,810 0.029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318,046 99.9705 4,810 0.029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318,046 99.9705 4,810 0.029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

的议案》

8,467,688 99.9432 4,810 0.0568 0 0.0000

2

《关于公司〈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8,467,688 99.9432 4,810 0.0568 0 0.0000

3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

议案》

8,467,688 99.9432 4,810 0.056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会议议案2、会议议案3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

票。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均涉及关联股东，关联股东苏州瀚川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苏州瀚川德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瀚智远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蔡昌蔚、陈雄斌、唐高哲均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于炜、朱军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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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0年4月28日，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0年4月29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公司内部

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

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根据《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四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所有激励对象。

2、 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均填报了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

司” ） 就核查对象在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 （2019年10月28日至

2020年4月28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提交了查询申请，并由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了

书面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

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有1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形，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交易期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赵翔

2019年12月10日至2020年4月28

日

2,872 1,000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及其他公司内部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

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

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根据上述激励对象赵翔出具的书面说明及承诺：

赵翔于2020年4月29日公司公告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后，才知悉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在4月29日之前，赵翔并不知悉公司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赵翔买卖公司股票完全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

断而进行的操作，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未通过内幕信息

知情人处获知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信息，不存在利用公司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赵翔承诺，上述情况是真实、完

整、准确的，否则赵翔自愿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以上人员外，核查对象中的其他人员在自查期间没有在二级市场买入或者卖出

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存在利用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买卖行为或者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

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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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黄埔区（萝岗区）云埔一路一号之二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7,286,5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87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瑞荣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其中董事林瑞荣、江

胜宗、刘焕章、林仁宗，独立董事何贤波、黄颖聪现场出席会议，董事李金发、林材波，

独立董事何志儒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其中任建军现场出

席会议，龚冠华、吴最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陈义华出席会议；高管萧志仁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152,406 99.9478 134,100 0.052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152,406 99.9478 134,100 0.052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152,406 99.9478 134,100 0.0522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152,406 99.9478 134,100 0.0522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152,406 99.9478 134,100 0.0522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203,106 99.9675 83,400 0.0325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152,406 99.9478 134,100 0.0522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152,406 99.9478 134,100 0.0522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关于换届选举林瑞荣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9.02

关于换届选举江胜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9.03

关于换届选举刘焕章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9.04

关于换届选举林材波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9.05

关于换届选举李金发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9.06

关于换届选举林仁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关于换届选举何贤波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10.02

关于换届选举黄颖聪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10.03

关于换届选举何志儒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3、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关于换届选举龚冠华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

工监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11.02

关于换届选举吴最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

监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

的方案

1,041,106 92.5834 83,400 7.4166 0 0.0000

9.01

关于换届选举林瑞荣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9.02

关于换届选举江胜宗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9.03

关于换届选举刘焕章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9.04

关于换届选举林材波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9.05

关于换届选举李金发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9.06

关于换届选举林仁宗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10.01

关于换届选举何贤波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10.02

关于换届选举黄颖聪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10.03

关于换届选举何志儒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11.01

关于换届选举龚冠华为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467,108 41.5389

11.02

关于换届选举吴最为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467,108 41.538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益群、高毛英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程序和结果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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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0年5月14

日在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向公司董事及有关人员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董事对豁免董事会召开通知期限均无异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于2020年5月14日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后，以现场结合通讯投票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际出席

会议的董事九名，其中董事林瑞荣、江胜宗、刘焕章、林仁宗、何贤波、黄颖聪现场出

席会议进行表决，董事林材波、李金发、何志儒以通讯方式参与会议进行表决。 会议

由董事长林瑞荣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林瑞荣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何志儒、黄颖聪、林材波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并由何志儒担任主任委员。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何贤波、何志儒、刘焕章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并由何贤波担任主任委员。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江胜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林仁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萧志仁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陈义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对上述第四、五、六、七项高级管理人员聘任议案，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江胜宗先生， 男，1967年8月出生， 中国台湾籍， 台湾东海大学化工系毕业，自

2000年起先后担任公司生产部协理、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林仁宗先生， 男，1963年2月出生， 中国台湾籍， 台湾中原大学化工系毕业，自

1998年起先后担任公司技术部高专、处长、副理、经理、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

萧志仁先生， 男，1975年6月出生， 中国台湾籍， 美国德州大学企业管理硕士，

2004年8月至2014年10月于宏仁企业集团财务部先后担任组长、副经理、经理职务，

2014年10月起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陈义华先生，男，1980�年 2�月出生，中国籍，大学本科学历，2005�年起任 宏仁

企业集团行政中心法务，2012�年至2018年11月任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2018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代码：

603002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

2020-033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0年5月14

日在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向公司全体监事及有关人员发出“关于召开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监事对豁免监事会召开通知期限均无异议。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于2020年5月14日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后，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际出席会议

的监事三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任建军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议案》。

监事会选举任建军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3票，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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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79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69,571,576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

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

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

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树剑、朱娜娜、葛婧瑜

联系电话：010-5640� 3059

传真号码：010-5640� 3335

电子邮箱：gejy@glodon.com

2、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 3686,� 010-6083� 7529

电子邮箱：project_gld@citics.com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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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获2020年5月12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细内容参见2020年5

月13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次实施

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本次分配方案自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

化，若公司股本总额在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固定的原则对分配

比例进行调整。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58,983,062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

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8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2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对《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格、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的审议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六、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咨询联系人：王占君、邱微

3、咨询电话：0755-28299020

4、传真电话：0755-28299020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4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下或称“本次股东大会” )于2020年5月14日召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会

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

是否合法以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

有效性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 法律意见书中

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出具。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文

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公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由董事会于2020年4月28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予以公告。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股东大会

届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有权出席会议的人员、会议审议的事

项等。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权

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等事项。根据上述公告，公司

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对议案的内容进

行了充分披露。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2020年5

月14日上午10:00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航城街道琴江村太平里169号公司会议室

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

月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

月1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4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本次股东

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1、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授权委托书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

网络投票数据，参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9名，代表公司

股份79,417,6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2767%。

经验证， 上述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以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验证。

2、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除股东外，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

司聘请的律师等。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所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并按照规定的

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的表决结果。 根据最终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04�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2.05�发行数量

2.06�限售期

2.07�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向

2.08�上市地点

2.09�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2.10�决议有效期

3、《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6、《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7、《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

8、《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年）的议案》；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

的议案》。

上述议案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中列明的议案一致， 除上述议案外，

公司股东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

程》规定，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李强

经办律师：

孙 立律师

吴焕焕律师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